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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聽力師 王玉屏
電話：7273173分機322
電子信箱：c630005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成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9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404985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與特殊教育助理人員

合作建議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教育部國教署)114

年12月5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45704242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落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（以下合稱學校）特殊

教育助理人員（以下簡稱助理人員）之支持服務，教育部

國教署除修正發布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

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」外，並編製「月

薪制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參考手冊」，供各校參閱運

用。

三、為提升教師與教保服務人員（以下合稱教師）與助理人員

之協同合作效能，並具體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（以下

合稱學生）之學習權益，本署邀集專家、學者及各縣市政

府代表召開會議研討，茲就「學校行政」、「教師」及

「助理人員」三面向整理下列建議，建請提供各校參考：

(一)學校行政支持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40009190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2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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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學校應協助助理人員充分理解其工作任務，並指定主

責人員負責統籌協調相關人員之分工及合作，建構友

善職場環境，隨時掌握並支援助理人員之工作執行情

形。

２、依據相關規定管理助理人員日常工作及差勤事宜，確

保其工作及休息時間符合勞動法規，並應提供適切之

休息時間與空間。

３、應透過定期或不定期會議，建立主責人員、教師、助

理人員及相關人員之對話機制，促進橫向溝通並鞏固

彼此之合作。

４、針對助理人員執行工作之實務需求，提供對應之專業

增能研習與培訓課程。

(二)教師指導與協作：

１、教師與助理人員溝通時，應避免過度使用艱澀之專業

術語，宜多使用實例具體說明；必要時可透過現場示

範及演練，確保指令清晰傳達。

２、當助理人員依教師指導及個別化教育計畫（IEP）內容

執行服務時，教師須主動觀察其工作情形，並適時給

予專業引導及協助。

３、主責人員應協助助理人員釐清其服務學生之角色及職

責，並觀察班級教師與助理人員之合作情形，適時給

予支持。

４、任課教師應明確告知助理人員協助重點及學生所需之

支持策略，共同研商課程中需助理人員協助之事項，

指導助理人員調整服務之措施，必要時進行示範；針
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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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需助理人員協助學生之個別活動，應持續關心並掌

握學生之參與情形。

(三)助理人員職責與倫理：

１、助理人員應主動掌握學生學習情形與生活適應現況，

釐清工作項目及協助策略，並接受教師或其他相關專

業人員（如：物理治療師）之指導與協助。

２、執行工作若遇到困難，應主動與任課教師或主責人員

提出討論，尋求解決方案。

３、若執行工作時，與課堂任課教師之指令或認知有所出

入，課堂中應優先尊重任課教師當下之處置，待課後

再向教師或主責人員釐清確認，以維護教學秩序。

４、助理人員對服務方式有不同見解時，應先轉知主責人

員，透過團隊討論方式決定一致性作法後實施，避免

因個人偏好或經驗逕行調整服務內容及方式。

５、助理人員依IEP教育目標及教師指導執行服務，若觀察

到學生有調整服務之需求，可提出與教師討論。

６、助理人員應尊重並配合學校專業團隊討論定案之工作

任務、服務方式與專業建議，落實團隊合作精神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附設幼兒
園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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